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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良 
兀
海
猷
一/

詞 

南
滿
鐵
路
割
讓
權
與
大
連
租 ̂
、一 
原
借
欺
事
、一占
能
市
同
業
沾
大
業
進
李
長

IL元 
川
籍
希
聘
五
元 

鼎
榮
春
 
森
衍 
聖
硯 
聖
似 
各
士
呈
兀
第
一 

一
紅
毛
胴
力
婁
婥
來
鑄
解
學
莞
錦
韶
雲
開
霖
生
廣
南
共
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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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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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羣
推
房
五
71祝
詞
一 

錫
全
五
元
祝
詞
一 

北
京
樓
拾
兀 

一膏H
樽
作
元 
中
華
樓
九
一
兀 
蕙
芳
女
士
h..兀 
羣
叙
旅
舍
三
亓 

一
奕
玖 
二兀 
耀
世
宣
兀 
錦
蘭 
一元 
聯
英
房
五
元 
長
俊 
一元 

一 松
宣
号
兀 
潤
奕 
二兀 
學
英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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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神
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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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烜
貳
几 

避
來
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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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A
元 
懷
春
女
士
h.几 
聖
傳
貳
元 
洽
光
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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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滿 
桂
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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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桂
系
軍
珍
，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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槐 
二
兀 
普
仁
二
元 
覺什一二兀 
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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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
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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泮
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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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 
拱
承
貳
元 
偉
發
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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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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丿
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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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
單
之
一
貳
.兀 
丹
桂
女
土
五
几
澄
明
二
兀 
威
來
貳
，
東
耀
一 
元 

一
行
動
用
忙 
人
有
爆
發
之
勢 
其
首
領
爲
白
崇
一
恒
火
一
一
元 
豆
尾
三
元 
簡
來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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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
開
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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俊
霖
八
元 

(
禧
"
融
梧
之
第
八
路
粤
軍
總
指
揮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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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梧
一
崇
煥
一
一
兀 
裂莞一一元 
天
患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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豪
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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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
士
祝
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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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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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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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閣員迫首相辭職 

易
煜 
一元 
岑
積
洪
宜
元
五 
為
光
派
二
兀 
黄
盛
豈
元 

一
麟
陳t
日
電"
首
晚
濱
口
氏
入
病
院
受
第
二
次 
黄
龄
胞 
陳
太
齊 
黃
恭
錦 
配 
仕 
許
三
才 
黄
敢
協 

剖
割
後
一
其
內
閣
卽
起
内
関 
濱
口
氏
現
時
體 

唐
栾
簡 
岑
華
女 
鄭
厚
德 
龔
簫
浦 
余
禮
續 

魄
雖
弱 
惟
其
意
志
素
强 
其
同
僚
曾
要
求
伊 
陳
廣
來 

各
五
毛 

辭
却
首
相
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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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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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謠
傳 
吳 
欽 
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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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 
伍
顧
于 
李
標
矶 
雷
萬
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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煜 

伊
已
辭
職
。
迨
經
詳
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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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
辭
職
説
是
謬
誤
長 
慶 

一：
蓋
伊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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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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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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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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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
深
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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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
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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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
和
可
復 
民
主
政
治
必
昌
一 

"

五
月
五
日
「國
民
會
議
」者
，名
爲
「國
民
會T,
謹
此
宣
言"
共
同
奮
鬥
：
中
國
憲
政
家
部
一
領
蟄
、及
新
商
約
問
顧
、退
還
漢 
、天
津
、四 

一.議
」。，實
則
「党
"
會
績)
。名
爲
黨
民
會
議
」。。
。
三
月
五
日
發 

已
完
〕

租
界
等
：
均
未
解
决 

崇禧討蔣到底 

桂
省
戰
雲
已
滿
佈

實
則
「蔣
民
會
議
一 
吾
黨
絶
對
不
承
認
以( 
蔣
民 
一

本

館

特

電

 

昨
晚
接
駐
滬
訪
員
來
電
云 

省共黨因蔣軍進勦 

。。遂聯絡湘鄂匪共，來

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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賛
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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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民
會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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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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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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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 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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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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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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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議
云
者
一 
民
治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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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治
。
不
能
並
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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隊

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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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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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 
。欲
行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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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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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
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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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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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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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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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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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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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演
說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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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會
議.規
定
訓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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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
」，此
何
異
說
。「由
股
東
會
議
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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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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吞
股
本
」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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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
詞
不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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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
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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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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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
笑
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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蔣
屮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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敢
悍
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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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不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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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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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民
會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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蔣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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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
中
正
命
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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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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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
治
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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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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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此
謬
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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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
民
之
謬
妄 
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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滬之法權。。磋商無結果 
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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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
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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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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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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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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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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駐
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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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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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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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。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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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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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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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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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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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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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西和平̂
^
，黄紹雄

江西援助 
如失敗即 
竄

憂

一

畐

塞
0
C

6
蔣老介離杭州來滬 一 轉 

回南京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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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朝香港溝價每百弍卜四元八毫 

一可；
竟
發
出
宜
言
云
。，如
有
人
出
而
繼
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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